
 

 

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11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、《关于做好上

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在认真听取了公

司董事会、管理层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汇报后，经充分讨论，现就公司

2011 年利润分配预案情况发表意见如下： 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

的《审计报告》确认，2011 年度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

利润 25,562,198.42 元（合并会计报表数据），未分配利润 

-38,533,580.16 元（母公司会计报表数据）。因此，公司拟本年度不

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。 

公司董事会拟定的上述利润分配预案，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

况，有利于公司健康、持续、快速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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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

在认真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汇报后，经充分讨论，现

就公司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2011 年度，广州市税务部门分别对公司的子公司广州市花都绿

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金碧御水山庄项目和恒大地产广州有限公

司的东山华庭项目土地增值税进行清算和预清算，公司补提了以前年

度少计的土地增值税 59,621,734.29元，其中根据金碧御水山庄项目

清算结果补提了以前年度少计的土地增值税 52,004,557.06 元，根据

东山华庭项目土地增值税预清算结果补提了以前年度少计的土地增

值税 7,617,177.23 元；东山华庭项目因应付账款-不可预见费

18,665,858.44 元无需支付相应调减年末存货 8,673,525.72 元及调

减以前年度营业成本 9,992,332.72 元。 

上述事项的累积影响数为-44,476,448.97 元，其中土地增值税

累计影响数为-54,268,935.03 元，不可预见费用累积影响数为

9,792,486.06 元，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追溯调整了前期财务报表。

其中：调减了 2010年初未分配利润 42,158,619.11元，调减了 2010

年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,317,829.86元。 

我们认为：上述调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是恰当、合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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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

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

告工作的通知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对绿景控股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2011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审

查。   

在认真听取了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汇报后，经

充分讨论，现将有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经核查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和审慎查验，截止 2011 年

12 月 31 日，未发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为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关联方、其他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等情况。   

2、截止 2011 年 12月 31日，公司无对外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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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

 

根据相关要求，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对

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自我评价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该评价

报告发表意见如下：  

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总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

求。对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投资、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控制较

为充分、有效，能够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，具有科学性、

合理性和有效性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、真实、准确地反

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，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、体系符合了《企

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、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文件的要求。

公司的内部控制对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、防范和控制经营管理风险、

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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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

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

在认真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汇报后，经充分讨论，现

就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

构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董事会在将《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

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》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已经取得了我们

的认可。 

经审查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规模较大，具有证

券业从业资格，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，能

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。 2011 年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中，恪尽职守，遵循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的执业准则，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。因此同

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

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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